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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理 
 一切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道德規範 

道德規範﹖ 

這些規則就竟從何而來﹖ 

為何人類會自動形成這些觀念﹖ 



為什麼談論倫理學？ 

思考的能力 

決定(行為)的自由 

我們怎麼做會影響很多事情 

◦幸福快樂? 

◦永續? 



倫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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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中的醫學倫理 

生活七件事 

  柴、米、油、鹽、 
   醬、醋、茶 

醫療、教學、研究、行政、
評鑑、服務、專業學會 

還要兼顧到天使的
角色，視病猶親、
以病人為中心做 

醫療服務 



探討醫療過程中必然會遭遇的 
種種道德，法律問題。 
積極的方面: 
可幫助提昇醫療服務品質， 
促進醫病關係 
 
消極的方面: 
確保醫療過程合法性 
並避免醫療糾紛產生 

醫   學   倫   理  學習探討 



醫學倫理最大的挑戰 

醫療糾紛 
輿論的批評 

少數醫師 
胡作非為個案 

醫界大老出面數說醫療人員 
或醫療機構的諸多不是 



沒有謙卑寬容，何來醫學倫理? 

非洲之父 
史懷哲醫師 

偏鄉奉獻 
蘭大衛醫師 



醫學倫理得範圍和基本概念 

醫學倫理基本概念是一般倫理原則， 
加上醫師與病人溝通的特殊問體 
 
包括:死亡、墮胎、避孕、人工受孕、
外科手術、實驗研究、麻醉、精神
鑑定.....等問題。 

倫理上的觀念: 
自己下評斷，別人不可以強迫 



良心 = 判斷事件準則 

好的就去做、壞的避免 

作 對 時 內心平安 

做 錯 時 內心會悔恨與哀傷 

 



談生命的尊重與接受治療的權利 

某夜，在產房中某新生兒生命徵候
不穩，需要急救，生命無價醫療團
隊不顧一切去搶救他，即時新生兒
已缺氧多時，日後可能發育遲滯或
腦性麻痺兒。(行善原則) 
 

理智的再思考一下，救活此新生兒
卻拖累家人好幾年。(效益原則) 

端看家屬與醫者的思考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某高齡產婦好不容易懷了第一胎，在
興奮與戰戰兢兢的日子過四個月，醫
師建議下做羊膜穿刺篩檢，顯示染色
體有異常為唐氏症寶寶。 
這對夫婦面臨這一生最沉重 
與困惑決擇： 
該把孩子拿掉呢? 
還是把小孩生下來呢? 

小孩有他的權利活下去 
父母親是否有權力阻斷孩子的生存權 

我們維護了小孩的生存權，這小孩面
臨一輩子的痛苦， 
怎做才是最好的選擇? 



醫   學   倫   理 
個案: 

一對聯體嬰下腹連成一體，共用 
一個心臟跟肺臟。 

 
如何開刀_  正反論點！！！ 

開刀僅有唯一器官要給誰！！！ 
宗教信仰！！！ 



倫理的 中心思想 
尌是以病人為中心 

有四個原則可以運用: 
自主原則、行善原則、 
公義原則、不加害原則 
 

例:處理「疼痛」病人的倫理 

「疼痛」是病人最關心的課題，是癌症的
痛或非癌症的痛，面對主訴「疼痛」的病
人真的身體痛 ? 還是只是「成癮」的表現 ? 



會診醫師要將病人轉院， 
你怎麼辦？ 

 9歲的王小妹妹被119送到A醫院，經
過檢查診斷為硬膜上出血(EDH)，被
會診的神經外科醫師建議將病人轉院，
經過一翻連絡終於將病人轉到 200公
里遠外的一間區域醫院，消息見報後
引起社會輿論一片譁然。 

議 題:  
1.轉院是否適當？  
2.轉這麼遠是否適當？ 
  是否符合醫療倫理 ?  
3.會診醫師的意見，急診醫師 
  是否要照單全收？  
4.相關的法律怎麼說？  
5.急診醫師有沒有責任？ 



 1.醫療法第60條（醫師法21條）：醫院、診所
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即依其
人員及設 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
不得無故拖延。 2.醫療法第四章73條：醫院、
診所因限於人員、 設備及專長能力，無法確定
病人之病因或提供完整治 療時，應建議病人轉
院，但危急病人應依第60條第一項規定，先予
以適當之急救始可轉診，前項轉診應填具轉診
病歷摘要交予病人，不得無故拖延或拒絕。 3. 
緊急醫療救護法第六章36條：醫院對緊急傷病 
患應即檢視，並依其醫療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
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其無法提供適切治
療時，應先做適當處置並協助安排轉診至適當
之醫療機構或報請救護指揮中心協助。 

轉這麼遠會延誤開刀的時程，顯然不符
醫療倫理，因為EDH是真正的急診，愈
晚開刀對病人是有害的。急診醫師最好
跟會診醫師曉以大義，共謀病人之福祉。
根據現行法律，醫院在一定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轉院的，但先決條件是必須先急
救後才能轉 



個案 

 35歲肝癌病患，醫師表示無法進行部分肝
臟切除手術治療，腫瘤過大(完整摘除會造
成肝衰竭)，除了肝臟移植也沒有其他治療
方式，肝癌對藥物治療反應均不佳，醫師
評估約只能再存活數個月，病患本身表示
自知機會不高，預立DNR並傾向保守緩和治
療，但家屬堅持積極救治，希望醫療團隊
能進行移植手術，比對後僅外籍妻子符合
捐贈資格，但外籍妻子表示害怕，意願不
高，親屬們紛紛向外籍妻子勸說，希望外
籍妻子能同意捐贈。 



個 案-骨水泥 

 某醫院有四名醫師用價差進十倍的國產骨水泥注
射器，冒充進口貨並收回扣！ 

 各被求行3年 不再緩起訴 
 骨科醫師雖否認與業者勾結以國產醫材混充進口
醫材，並認為廠商給他們回扣並無犯罪，但檢察
官嚴斥「以不法手段累積財富，成本轉嫁患者，
還不自省」，分別依詐欺、背信等罪嫌起訴，各
求刑三年。 

 自認收回扣無罪 檢斥不自省 
 八位涉案醫師犯罪手法相似，同一個承辦檢察官
卻做出兩種不同處分，四人知錯認罪，深表懺悔，
出來作證的患者也肯定其醫術，因此給予自新機
會。相對的另外四人被告卻一再飾詞狡辯。 

問題: 
醫師違反法律與專業倫理，以國產醫
材混充進口醫材收受廠商回扣。 
 
假設您是醫療團隊成員，知悉這樣的
情事，您是否會選擇舉發，請對自己
的選擇進行倫理分析。 

 



彰化基督教醫院員工與廠商關係  
  133367 原則  

 1個中心： 以病人最佳利益為中心 

 3個準則： 
1.公開 
2.避免利益衝突 
3.嚴守依據病人最佳利益執行臨床判斷 
  之自主性 

 餽贈3原則: 
1.必須是便宜的禮物 
2.不可為金錢或有價證券 
3.不可以禮物來限制臨床專業用藥、器材 
  、材料之判斷。 



擔任顧問3個原則: 
1.不因擔任顧問而在廉正方面有所 
  妥協 
2.不因擔任顧問而砥觸對病患的義務 
3.應在演講、文章或報告中完整公開 
  廠商的關係 

會議6原則: 
1.參加會議以專業或科學資訊交流為原則 
2.接受款待以未超過當地慣例與一般可容 
  許程度為原則 
3.發表演講應公開研究資金贊助廠商名稱 
4.發表演講內容應不受協會組織或廠商之 
  影響 
5.協辦廠商不應對會議內容、發表方式、 
  講者選定或結果發表作任何干預 
6.協辦廠商捐助會議款項，只能作為會議 
  一般支出 



研究7原則: 
 1.遵從法律、倫理原則、赫爾辛基宣言 

 2.尋求研究經費，應與一家以上廠商接洽 

 3.非經當事人同意，贊助廠商不得取得受試 
  者的個人身份資料 

 4.主持研究的報酬應依所投入的時間與心力 
  而定。 

 5主持研究的報酬應與研究結果無關 

 6發表研究結果，應公布贊助廠商名單 

 7.廠商不得禁止研究成果之發佈 



同理心與良心 

一場成功或失敗的手術背後的真相？ 

感情對醫療專業的正負面影響？ 

醫療行業裡上下階級的進退應對？ 

職業到的的自我保護？ 

利益與正義拉鋸？ 

生與死的定奪？ 

如何選擇倫理四大原則 



信任、愛 


